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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教育厅文件

云教发〔2018〕169号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改进校外培训机构

设置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州市教育局：

为加强面向普通中小学校中小学生开展学科知识培训的校

外培训机构（以下简称校外培训机构）的管理，根据《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80

号）精神，现就改进校外培训机构设置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

通过改进校外培训机构设置，促进校外培训机构健康发展，

引导校外培训机构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培训质量，在满足中小学

生选择性学习需求、培育发展兴趣特长、拓展综合素质、构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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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教育生态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二、校外培训机构设置基本条件

（一）举办者资格。举办校外培训机构的社会组织，应当具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人资格，信用状况良好，未被列入企业经营

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无不良记录。举办校外培训

机构社会组织的法定代表人或举办校外培训机构的个人，应当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在中国境内定居，信用状况良好，有政治

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管理制度。应当有规范的章程和相应管理制度。必须

坚持拥护党的领导，做到党的建设同步规划，党的组织同步设置，

党的工作同步开展，确保正确的办学方向。明确培训机构的名称、

地址、学校类型（非营利性或营利性），以及培训宗旨、业务范

围、议事决策机制、收费和资金管理、保障条件和服务承诺等。

（三）人员队伍。应当配备专职校长（负责人）。校长（负

责人）应当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在中国境内定居，信用状况

良好，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熟悉教育及相关法律法

规，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身体健康。应当配备满足工作正常开

展需要的专职管理人员。应当有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不得聘用

中小学在职教师。应当有专职行政、财务、教务、学生管理人员，

其中财务管理人员应具有相应的学历背景或者从业经历。所聘从

事培训工作的人员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

好的思想品德和相应的培训能力。所聘教师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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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教师资格或者相关专业技能资格。所聘退休人员、外籍人员

等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校外培训机构应当与所聘人员依法签订

聘用合同、劳动合同或劳务协议，通过为参训对象购买人身安全

保险等必要方式，防范和化解安全事故风险。

（四）培训场所。具有与学科设置、学生规模相适应的、固

定的、独立的校园和校舍，教室、图书室、学校行政用房及其他

用房总使用面积不低于 250平方米，同一培训时段内生均面积不

低于 3平方米，应通过房屋安全鉴定及消防安全验收，符合国家

规划、安全、卫生、环保等要求。不得选用居民住宅、半地下室、

地下室及其他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自有房屋须提供房屋产权证

明及复印件，租用房屋须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租用协议，租赁期

限不少于 5年。向学生提供餐饮服务的，须提供餐饮经营许可等

证照，工作人员应提供健康证。应当配备与学校学科设置相适应

的必要的教学、实验、实训场所，教学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

（五）培训内容。开展语文、数学、英语及物理、化学、生

物等学科知识培训的内容、班次、招生对象、进度、上课时间等

要向所在地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并向社会公布；培训内容不得

超出国家课程标准，培训班次须与招生对象所处年级相匹配，培

训进度不得超过所在县、市、区普通中小学同期进度。校外培训

机构不得出现或参与宗教、迷信、赌博等活动。

（六）资金保障。所需基本建设投资和维持学校正常工作所

需要的经费，应有稳定来源和可靠保证，除具备以上规定的办学



—4—

条件外，注册资金应不少于 30万元。

三、校外培训机构审批事项

（一）校外培训机构审批实行属地化管理。县级教育行政部

门负责审批颁发办学许可证。未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任何校外

培训机构不得以家教、咨询、文化传播、午托班、晚托班等名义

面向中小学生开展培训业务。中小学校不得举办或参与举办校外

培训机构。

（二）校外培训机构在同一县域设立分支机构或培训点的，

均须经过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跨县域设立分支机构或培训点

的，须到分支机构或培训点所在地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批。

（三）校外培训机构须在取得办学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或事

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后，方可开展培训。

已取得办学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如不符合设置标准，须按标准

要求整改，整改不到位的，依法吊销办学许可证，终止培训活动，

并依法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

四、监管措施

（一）通过强化日常监管、开展专项治理、落实年报年检制

度、公布办学黑白名单等方式，切实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

年检年报评估结果作为政府奖励和支持办学的重要参考依据。

（二）年检年报评估结论分为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三个

等次。基本合格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整改，限制招生；

不合格的，暂停当年招生并进行整改，次年仍不合格的，吊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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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许可证。对于连续 2年不参加年检年报的，吊销办学许可证。

（三）校外培训机构要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的年检年报标准和

要求，于每年 3月 1日前提供上一年度自查报告。

各州市教育局要指导督促县、市、区结合本地实际，细化校

外培训机构设置办法，开展好校外培训机构设置工作，加快推进

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促进校外培训机构健康发展。

联 系 人：曾传虎

联系电话：0871-65106465

2018年 11月 19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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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云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8年 11月 20日印发


